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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农业厅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完善

旱粮生产扶持政策的意见

各市、县(市、区)农业局、财政局(宁波不发):

近年来，在省级旱粮扶持政策的有力驱动下，通过优化规划、

政策引导、示范创建、强化宣传等措施，全省旱粮生产得到较快

发展，为我省粮食扩面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旱粮品种技术滞

后、产业链不够完整、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程度低等问题依然存

在。为进一步推进旱粮产业发展，提升旱粮生产经营水平，经省

政府同意，现就进一步完善早粮扶持政策提出如下意见:

一、总体要求

贯彻落实省政府《关于加快发展旱粮生产的意见》和《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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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强化粮食安全市县长责任制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

见》精神，以稳定发展粮食生产、确保粮食安全为目标，坚持水

旱并举，全面实施粮食扩面增产行动，把旱粮作为粮食扩面增产

的增长点和突破口，配合国家马铃薯主食化战略，大力发展旱粮

生产，积极实施旱粮促进行动，加快推进旱粮区域化、规模化、

特色化、产业化、效益化发展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(一)坚持不与水稻争地。以冬闲田、旱地、新垦造耕地、

低丘缓坡、园地等为重点，因地制宜、科学布局，积极发展适宜

种植的鲜食型、专用型、特色型和加工型旱粮作物。

(二)坚持适度规模经营。 突出规模导向，加强政策引导和

工作力度，积极推进多形式土地流转，力口大力度扶持培育旱粮适

度规模生产经营大户、家庭农场、社会化服务组织和营销服务主

体。

(三)坚持科技创新驱动。力口大早粮新品种选育和高产高效

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力度，大力推广旱粮新品种、先进适用技术和

粮经结合、水旱轮作、间作套种、林下套种、农牧结合等高效农

作制度和生态种养模式。组织开展旱粮作物高产示范创建和旱粮

高产攻关行动。

(四)坚持全产业链发展。积极扶持培育带动能力、产后加

工和市场营销能力强的旱粮加工企业，积极鼓励引导各类生产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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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主体通过订单等形式与农户建立产力口销协作关系。积极推进新

型农业业态与旱粮生产有机结合。

三、政策措施

(一)完善旱粮种植直接补贴政策。省财政对在经农业部门

认定的旱粮生产基地(连片 50 亩以上)内种植大豆、马铃薯、蚕(豌)

豆、杂豆、高粱、养麦、番薯、玉米和山稻等旱粮作物的种植者，

按种植旱粮的土地面积给予每亩 125 元的直接补贴;村在果园、

桑园和幼疏林地问作套种同一旱粮作物连片 50 亩以上且套种面积

比例达 50%以上的种植者，按"三园"问作套种面积给予每亩 60

元的直接补贴 。 不得重复享受财政种植补贴，其余政策实施要求

不变。

(二)完善早粮高产优质生产示范基地创建。省财政每年支

持创建 50 个以上规模大(连片 50 亩以上)、基础设施完善、生产

水平高、经营机制活、综合效益好的省级高产优质旱粮生产示范

基地(旱地)。

(三)继续执行小麦订单奖励。省财政继续对按省级小麦储

备订单交售小麦的农户给予每 100 斤 30 元的奖励，每亩最高奖励

150 元。继续执行国家和省里出台的大小麦生产扶持政策。

(四)完善旱粮金融支持制度。将规模旱粮种植主体纳入粮

食生产贷款贴息的重点扶持范围，实行贷款贴息扶持政策，省财

政按 3%的贴息率进行贷款贴息。其中对 30 万元以内的贷款，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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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信用贷款方式。继续实施大小麦生产政策性保险，加快开发

旱粮政策性农业保险新品种，降低旱粮生产风险。

(五)加大早粮产业化经营扶持力度。各级财政统筹现有资

金渠道，对旱粮生产的种子繁育基地、新品种选育推广、实用农

机具引进试验、高产高效种植模式应用、旱粮力口工、储藏、营销、

品牌建设，以及马铃薯主食化产品开发等，予以积极支持。将符

合条件的旱粮作物播种、开沟、采收、加工以及冷链运输、冷藏

等机械设备列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，大力推广适合旱粮生电产的新

型实用高效农机具。

本意见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执行。

宁波市参照执行。

抄送:省政府办公厅，宁波市农业局、财政局。

浙江省农业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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